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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收到刑事起诉书的公告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益海”）于 2024年 1月 11日

收到淮北市人民检察院淮检刑诉〔2023〕16 号《起诉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1．案件公诉机关：淮北市人民检察院； 

2．被告人：柳德刚（原广州益海总经理，因被安徽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现阶段无法继续履行职务，广州益海聘任了新的总经理以待司法机关最终的生

效判决）； 

3．被告单位：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帮助犯）。 

（二）案件基本情况 

《起诉书》认为：2008年到 2014年期间，广州益海作为中转仓储方，与安

徽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华文”）和云南惠嘉进出口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惠嘉”）签订《中转协议书》，负责储存安徽华文代

理云南惠嘉进口的棕榈油。云南惠嘉负责人张利华通过向时任安徽华文董事长

王民、时任安徽华文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小虎行贿，促使二人同意将约定的

“先款后货”交易模式变更为“先货后款”。此后张利华违背与王民的约定，

严重超出额度获取货权，同时使用伪造的《对账函》等多种手段掩盖储存在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州益海等仓储单位的棕榈油已被销售的事实。2012 年 3 月到 2014 年 12 月底，

张利华向时任安徽华文棕榈油业务员韩琦行贿，由韩琦配合云南惠嘉员工使用

伪造的货权转让通知书取得货权，同时由云南惠嘉员工将盖有私刻广州益海等

仓储单位印章的《对账函》提供给韩琦，由韩琦提供给安徽华文财务部门，使

安徽华文账面上棕榈油数量与《对账函》上仓储数量一致。 

《起诉书》同时认为，广州益海工作人员喻平及柳德刚接受张利华等人的

行贿，在云南惠嘉使用伪造货权转让通知书获取货权、应对安徽华文现场核库、

从云南惠嘉购买涉案棕榈油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检察机关据此认为，云南惠嘉先行提走货物后，未足额向安徽华文支付款

项，造成安徽华文直接经济损失 32.3 亿元，间接损失 20.15 亿元，其中因广州

益海、柳德刚配合实施犯罪造成安徽华文直接经济损失 18.81 亿元，间接损失

11.67亿元。云南惠嘉、张利华以及云南惠嘉员工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广州益

海、柳德刚配合云南惠嘉、张利华等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亦构成合同诈骗罪

的帮助犯。检察机关同时认为张利华于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向柳德刚行贿，

柳德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二、广州益海聘请的辩护律师和咨询的专家一致认为，广州益海不构成单

位犯罪。  

针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广州益海已经委托辩护律师全面查阅、

复制了全部案卷材料，向办案单位出具了正式律师意见，并征询了国内权威刑

法专家意见，辩护律师和专家均认为，广州益海不构成单位犯罪。辩护律师的

主要意见如下： 

（一）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之间的交易实质是融资性的贸易行为。 

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之间在实际履行合同时并未按合同约定的“先款后货”

交易模式履行，而是变更为“先货后款”，安徽华文对交易模式的变更事先早

已明知并与云南惠嘉达成了合意。在货权转让及核对库存过程中，安徽华文人

员与云南惠嘉人员相互紧密配合，伪造货权转让单据及库存单据、传递伪造的

货权转让单据及库存单据；安徽华文人员对于棕榈油货物在未付款的情况下被

云南惠嘉占有、支配始终明知，根本未陷入任何错误认识。 

（二）广州益海始终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实施中转货物出库或货权转让。 



 

广州益海定期向安徽华文邮寄、公证邮寄载有真实库存数量的《库存确认

单》，履行了其作为中转方的审慎义务与告知义务。 

（三）广州益海与云南惠嘉之间的棕榈油买卖价格均是正常的市场价格。 

广州益海完全遵照了正常的贸易惯例及合同约定，广州益海没有从中获取

任何不当利益。 

（四）广州益海对于云南惠嘉与安徽华文之间的交易结算情况并不知情。 

广州益海对云南惠嘉与安徽华文之间的交易结算情况并不知情，广州益海

主观上不具有帮助云南惠嘉诈骗安徽华文棕榈油融资贸易货款的故意，客观上

也没有实施帮助云南惠嘉欺骗安徽华文业务人员的行为，广州益海依法不构成

犯罪。 

 

三、广州益海不认同《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和指控的罪名，也不认同《起

诉书》所述损失与广州益海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广州益海在三方合作中的所有交易行为均符合正常的交易惯例及合同约定，

从云南惠嘉购买棕榈油已经依约支付了全部价款，交易价格均为合理的市场价

格，也没有获得任何不当利益，更未参与对安徽华文的诈骗行为。因此广州益

海不应对起诉书所述的损失承担责任，广州益海将积极依法行使辩护权，维护

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一）三方合同中对中转货物出库或货权转让手续及风险承担作出了明确

的约定。 

2008 年开始，云南惠嘉同安徽华文开展棕榈油代理进口业务。安徽华文作

为代理方、云南惠嘉作为委托方，双方签订《安徽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进口协议》，安徽华文同云南惠嘉指定的国外供应商签订进口合同，按约

定云南惠嘉应于进口合同签订后两日内向安徽华文支付货款总值 5%或 10%的定

金，安徽华文负责对外承兑或付汇，云南惠嘉应在安徽华文对外承兑或付汇前

支付货款余额。棕榈油到港后分别中转在云南惠嘉指定的广州益海仓库或第三

方东莞飞亚达等仓库。其后，云南惠嘉、广州益海、安徽华文三方签订《中转

协议书》，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广州益海可凭安徽华文提货委托书或货权转让

通知书传真件发货，传真件发货风险由安徽华文承担，传真后二个工作日内将

提货委托书原件或货权转让通知书原件邮寄给广州益海。 



 

（二）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在改变货权释放方式以及伪造货权转让手续等

方面，均是由两方共同配合实现的，广州益海毫不知情。 

为促使安徽华文同意将释放货权的方式由“先款后货”变更为“先货后

款”，云南惠嘉实际控制人张利华多次行贿安徽华文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民、

时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小虎。此外，在2008年至 2014年三方合作期间内，

云南惠嘉通过向安徽华文时任棕榈油业务经理韩琦行贿，在韩琦的帮助下以伪

造货权转让通知书、伪造安徽华文韩琦签字和印章的形式，将中转于广州益海

的货物所有权进行转让。2014 年 7 月份以后，因云南惠嘉无力支付保证金及货

款，安徽华文暂停其业务。 

（三）广州益海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了所有的审查手续，安徽华文从未提

出过异议。 

广州益海的工作人员在历次货权转让时，均履行了作为中转方的审慎核查

义务，主动联系安徽华文指定联系人韩琦并获得韩琦的确认。同时，广州益海

还定期向安徽华文邮寄库存确认单。安徽华文始终未就货权转让事宜与库存情

况向广州益海提出过异议，并与云南惠嘉多次共同伪造虚假的库存确认单来应

对审计机构的审计。2014 年 7 月至 2021 年 12 月长达七年多期间，安徽华文从

未向广州益海主张提货，双方未发生任何民事仲裁或者诉讼。 

 

公司隶属于世界五百强企业新加坡丰益国际有限公司，是改革开放后最早

投资中国的爱国华侨企业集团之一，几十年来，在国内投资了众多的粮油食品

加工、研发等项目。公司也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先后四次获得国家颁发的

“中华慈善奖”。公司长久以来一直重视合规运营，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公正审

理案件，维护广州益海的合法权益。 

针对检察机关对柳德刚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指控，公司也相信人

民法院会依据事实及法律做出公正判决。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相关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且公司不认同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在诉讼审

结之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情况。目前本公司及公

司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起诉书；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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